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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說明： 
台灣光電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協會 (TOSIA) 為加速會員進行異業合作，鼓勵開

放創新，促成產業鏈整合，規劃 Special Interest Group (SIG) 運作環境，歡迎共同

利用此平台，發展相關光電新興市場、技術與應用。 
 
第一條  SIG 目標 

針對特定新興市場之應用、技術等，利用 SIG 運作環境協助 SIG 成員角

色定位與獲取合作資訊，促使新供應鏈成形，推動實現國產化為目的。 
 

第二條  SIG 設立方式 
一、 SIG 隸屬於各委員會，其設立由會員向秘書處提出建議申請書，由

秘書處存查後指派應屬之委員會，經由 SIG 審查機制確認 SIG 是

否設立與運作。 
二、SIG 召集人及開會方式由參與該特定 SIG 成員討論後決議。 

 
第三條  SIG 審查機制 

由各委員會之主任委員與副主任委員，共同負責審查其委員會所隸屬之

SIG 設立與加入 SIG 成員之資格。 
 

第四條  加入 SIG 成員 
一、由會員向秘書處提出申請，經 SIG 審查機制通過即可。 
二、非屬會員之成員申請資格為於中華民國設立之公司或法人團體，填

具加入 SIG 成員申請書，經 SIG 審查機制通過並繳交年費

NT$30000/SIG 即成為 SIG 成員。 
  

第五條  SIG 成員權利與義務 
一、權利： 

(一)參與該特定 SIG 所舉辦之工作會議及分享成員間之公開資訊，工

作會議所附資料僅提供實際與會成員，非屬於該特定 SIG 成員無

法流通相關工作會議資料。 
(二)參與該特定 SIG 所舉辦之交流會議，如：研討會、論壇、訓練課

程及相關推廣活動等。 
二、義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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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每個特定 SIG，每家公司至多可提出 2 位代表人 (互為代理) 參與

該 SIG 發起的工作會議，每年累積 3 次會議缺席將排除參與該特

定 SIG 工作會議資格。若 SIG 成員代表人因職務調動或離職，由

公司事先提出變更申請。  
 

第六條  SIG 任務結束 
SIG 運作屬於任務導向，因應產業發展需求，結合該特定 SIG 成員完成

階段性成果後，由 SIG 成員向秘書處提出任務結束申請書，由該特定

SIG 成員，過半數同意即結束運作。 
 SIG 任務結束時，若該特定 SIG 成員加入未滿一年，基於已共同完成階

段性成果，所繳年費不予退費。 
 

第七條  施行日期 
       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核定備查後，自公布日施行。 
 


